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输送培养经费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盟市体育局（教体局、文体旅广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全区性体育社会组织：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输送培养经费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经自治区体育局2026年第2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26年4月14日

内蒙古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输送培养经费发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和依据

为鼓励我区基层教练员科学训练、顽强拼搏、勇创佳绩，充分调动基层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为自治区优秀运动队选拔、培育和输送更多高水平运动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1996年7月3日国家体委、人事部发布，体人字〔1996〕314号），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体青字〔2017〕99号）等有关规定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我区实际，发放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的输送培养经费（以下简称输送培养费），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优秀运动队界定

本办法所称自治区优秀运动队，指由自治区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管理，并由自治区财政支付运动员体育津贴的运动队。

第三条  输送教练员界定

本办法适用于向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输送教练员，范围界定如下：

（一）各盟市体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各类办训单位的输送教练员，办训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各级体育运动学校、普通大中小学校、社会力量兴办的体育训练机构等。

（二）运动员未经办训单位培养，由个人或家庭自主开展训练并输送的，其培养教练员或承担主要培养职责的监护人，视为本办法所指的输送教练员。

第二章  输送认定

第四条  认定原则

输送认定应本着“谁输送、谁受益”和“一名运动员对应一个输送单位、一名输送教练员”原则进行。

第五条  认定机构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所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竞技体育训练中心（以下简称自治区竞训中心），负责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的输送认定工作。

第六条  认定对象

（一）输送运动员。各盟市体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办训单位、个人或家庭向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输送的运动员转为正式的运动员。正式运动员名单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为准。

（二）输送教练员。向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输送的运动员转为正式运动员的教练员，以运动员在自治区优秀运动队集训备案材料中填报登记的教练员信息为准。社会力量（含俱乐部、学校等）推荐输送的运动员，以及特殊体育人才输送的相关教练员名单，按照实际推荐输送情况予以确定。核定的输送教练员名单，将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官网等官方平台向社会公示。

第三章  输送培养费发放对象及标准

第七条  发放对象

输送培养费（含税）以运动员成为自治区优秀运动队正式运动员前取得的参赛成绩核定，专项发放给该运动员的输送教练员。

第八条  发放标准

发放严格遵循“就高不重复”原则，即按运动员所达对应最高标准执行一次性发放，不重复累计计发。具体标准如下：

（一）输送运动员参加（代表我区或按协议交流代表其他省份，下同）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及以上国际国内（含国际性青年赛事、U系列赛等）赛事获得前八名（含团体项目、集体项目，下同），或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U系列赛、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获得冠军的，向输送教练员发放输送培养费7000元。

（二）输送运动员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U系列赛、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获得前六名的，向输送教练员发放输送培养费5000元。

（三）输送运动员参加全区运动会、全区锦标赛获得冠军的，向输送教练员发放输送培养费4000元。

（四）输送运动员未取得前款所列成绩，但入选自治区优秀运动队测试成绩优异、具备培养发展潜力的，经自治区优秀运动队教练组推荐，运动员所属运动队训练管理单位（自治区各项目运动中心）研究审议，向输送教练员发放输送培养费3000元。

 

第四章  输送培养费发放程序和管理

第九条  经费来源

输送培养费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负责筹措解决。

第十条  测算和发放

（一）输送培养费由运动员所属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训练管理单位（自治区各项目运动中心）负责测算，每年年底前，或在批次运动员正式入队手续办理完毕后，完成输送培养费的测算工作，并连同运动员成绩证明、输送教练员认定材料等报送自治区竞训中心审核。

（二）经审核合格并公示无异议后，依据税法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统一发放至运动员输送教练员，确保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输送培养费直接支付给输送教练员，收款个人应于款项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本人签名的收款确认凭证。自治区竞训中心负责对本项工作进行跟踪落实及归档管理，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作为报销入账的依据。因账户信息错误导致发放失败的，输送教练员应及时更正信息，更正后发放部门应当协助重新办理发放手续。

第十一条  监督管理

输送培养费的发放和管理工作，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其他事项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内容与国家、自治区新颁布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